樟财购诉字〔2019〕2号

樟树市财政局关于樟树市城市部分道路清扫保洁服务采购项目投诉处理决定书
一、投诉相关主体基本情况

投诉人:江西荣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新余市开发区新余高新区赛维大道9号

邮编:338000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胡清娣

联系电话：13755566897

授权委托人：周小虎

联系电话:13879046868

被投诉人1:江西中汇工程技术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樟树市保健品交易中心A2栋15楼  邮编:331200

联系人:何先生    联系电话：15970262664

二、投诉项目基本情况

采购项目名称:樟树市城区部分道路清扫保洁服务

采购项目编号:中汇-ZS2019-004

采购人名称:樟树市城市管理局

代理机构名称:江西中汇工程技术监理资询有限公司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关于樟树市城市部分道路清扫保洁服务采购项目（江西中汇-ZS2019-004）质疑的答复不满意，于2019年8月1日向樟树市财政局进行投诉。本机关依法受理，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事项1：招标文件第七章评审办法中：清洁服务资格等级评价加分项。投诉人认为本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87号令》第十七条及《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相关规定。
投诉事项2：招标文件第七章评审办法中：管理团队、2项目眨理团队中具有消防设施操作员的，每人得1分。投诉人认为本项违反了《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相关规定。
投诉事项3：招标文件第七章评审办法中：社会服务、投标人解决就业困难人员或失业人员的，每人得0.2分，此项最高2分。投诉人认为本项违反了《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相关规定。
投诉事项4：招标文件第七章评审办法中：环卫服务经验（10分）。根据投标人从事过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或社区发包的环卫类服务项目的服务年限进行评价，实际服务连续不中断达到15周年及以上的得10分。投诉人认为本项违反了《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相关规定。
投诉事项5：招标文件第七章评审办法中：垃圾分类服务经验和认证情况中均对垃圾分类业务进行加分。投诉人认为本项违反了《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相关规定。
本机关收到投诉后，分别向采购人和招标代理机构进行调查了解，并查阅相关招标资料（招标文件、质疑函、质疑回复函、）。2019年8月8日本机关从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随机抽取5名评审专家对投诉事项进行论证，专家建议对涉及投诉事项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应删除违反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的条款。
综上，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財政部第94号令）第三十一条“投诉人对采购文件提起的投诉事项，财政部门经查证属实的，应当认定投诉事项成立。经认定成立的投诉事项不影响采购结果的，继续开展采购活动；……”的规定，责令采购人和招标代理机构修改完善本招标文件相关条款，删除违反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的条款，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樟树市政府法制部门或者江西省财政厅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此复。

樟树市财政局

2019年8月9日

